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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2年4月21日收到持

股5%以上股东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隆” ）发来的函件，获悉广州

凯隆质押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的公司股份分别于2022年3

月30日、2022年4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被动减持12,043,8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67%）

及6,165,7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4%），累计被动减持18,209,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协议转让取得

2、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

均价（元/股）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比例

减持金额

（万元）

广州凯隆

大宗交易 2022/3/30 3.42 3.42 12,043,830 0.67% 4,118.99

大宗交易 2022/4/20 2.5 2.5 6,165,745 0.34% 1,541.44

合计 - - - - 18,209,575 1.01% 5,660.43

自2022年1月21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广州凯隆累计被动减持公司股份

54,125,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

二、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821号都市广场50-55号楼三层自编号T03之四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30日-2022年4月20日

股票简称 嘉凯城 股票代码 000918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大宗交易） 1,204 0.67

A股（大宗交易） 617 0.34

合 计 1,821 1.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9,067 10.57 17,246 9.5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67 10.57 17,246 9.5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是√否□

2021年12月30日，广州凯隆提示平仓风险暨被动减持计划，目前该计划进行中。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

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他说明

1、根据广州凯隆函告，本次减持为被动减持，其持有的质押于中信证券的公司股份后

续有继续被动减持的风险。

2、广州凯隆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公司将持续关注广州凯隆股份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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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1日14:30开始

2.�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7号楼6层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安礼如

6.�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9:25和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4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911,747,7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0559%。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93,0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人，代表股份1,911,354,7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2.0390%。

2.� B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3人，代表股份392,427股，占上市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0.359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92,427股，占上市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0.2569%。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6,800股，占上市公司B股股份总数的0.102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人，代表股份83,609,8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887%。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93,0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人，代表股份83,216,7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718%。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长ErikFyrwald及公司董事Chen� Lichtenstein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董事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参加。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58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16%；反对156,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82%；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7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39％。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二)�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58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58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四)�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58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五)�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58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六)�关于聘任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319,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27,9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181,9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2％；反对42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1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七)�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先正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构成公

司的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1,828,137,961股。 上述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总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八)�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1,58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92,4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71.4508％；反对156,800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8.54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3,449,7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5％；反对16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九)�关于修订《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7,708,3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7％；反对4,039,41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其中：

（1）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0.0000％；反对549,22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10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9,570,4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1687％；反对4,039,41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83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作为普通表决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宁远、韩骐瞳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1.�汇丰晋信2016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汇丰晋信2026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4.�汇丰晋信平稳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

10.�汇丰晋信恒生A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汇丰晋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汇丰晋信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4.�汇丰晋信大盘波动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汇丰晋信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汇丰晋信珠三角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汇丰晋信港股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汇丰晋信港股通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汇丰晋信中小盘低波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汇丰晋信惠安纯债6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汇丰晋信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汇丰晋信医疗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2年4月22日在本公司网站（www.hsbcjt.

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203768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关于易方达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资产净值连续低于5000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易方达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的相关规定，现就易方达中证石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516570，场内简称：石化ETF，扩位证券简称：化工行业ETF，以下简称“本基金” ）连续

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相关事宜提示如下：

一、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

于5000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截至2022年4月21日，本基金已连续45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特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其他提示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

同》的约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清算期间，投资者无法办理本

基金的申购、赎回、二级市场交易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 或登陆网站www.

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咨询。本基金的

销售机构详见本公司网站公示。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603043� �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2-024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4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50号西门口广场2楼路演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471,1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37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伟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扬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赵利平先生，副总经理潘建国先生、黎钢先

生，财务总监卢加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69,706 99.9995 1,460 0.0005 0 0.0000

2、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69,706 99.9995 1,460 0.0005 0 0.0000

3、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69,706 99.9995 1,460 0.0005 0 0.0000

4、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69,706 99.9995 1,460 0.0005 0 0.0000

5、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69,706 99.9995 1,460 0.0005 0 0.0000

6、议案名称：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9,469,706 99.9995 1,460 0.000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2,396,524 99.9882 1,460 0.0118 0 0.0000

6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2,396,524 99.9882 1,460 0.0118 0 0.0000

注:上述表决情况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意见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无特别决议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6，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与会人员听取了《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雁萍、张颖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2-01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

控制人、董事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上市公司” 或“步森股

份” ）于2022年4月16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收到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5）。经与当事人核实，实际控制人王春江、董事赵玉华收到了中国人民

银行广州分行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现将主要的内容公告如下：

一、处罚相关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王春江处罚相关信息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22年4月2日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广州银罚字

[2022]2号）：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江（时任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对广东信汇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1、未保持交易信息可追溯性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情节严重；

2、将特约商户资质审核交由外包服务机构办理情节严重。

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董事赵玉华处罚相关信息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22年4月2日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广州银罚字

[2022]1号）：

公司董事赵玉华（时任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对广东信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以下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

1、未保持交易信息可追溯性及在支付全流程中的一致性情节严重；

2、将特约商户资质审核交由外包服务机构办理情节严重。

由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给予警告，并处罚款人民币100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行政处罚为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对实际控制人、董事个人的处罚，与公司的

业务无实际直接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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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两位

非独立董事杜欣先生、赵玉华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杜欣先生因其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副董事长、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赵玉华先生因其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杜欣先

生、赵玉华先生的离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杜欣先生和赵玉华先生离职不会导

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

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杜欣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赵

玉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 杜欣先生、赵玉华先生辞职

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进

行管理。

杜欣先生、赵玉华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杜欣先生、赵玉华先

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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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1日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大会” ）。 有关本

次会议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星期四）下午15:00。

2、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的如下时间：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为本公司深圳总部四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

1、A股股东可通过：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投票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投票。 或

●网络投票，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A股股东应在本节第（一）条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2、H股股东可通过：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亲身出席投票及通过填写表决代理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投票。

（四）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五）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自学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

称“《深圳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及于本次会议上就所有决议案投票之股东所持之股份总数为4,733,965,508股， 其中内

资股（A股）为3,978,462,974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为755,502,534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304人，代表股份1,490,784,056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31.49%。其中，持股5%以下股东（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下同）（代理人）297人，

代表股份484,111,698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23%。本公司概无股东有权出席本次

会议但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的股份，并无任何股东根据《深圳上

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须就本次会议上提呈的决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A股股东 （代理人）303人， 代表股份1,327,231,

364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3.3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代理人）16人，代表股份1,068,441,326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26.86%；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287人，代表股份258,790,038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6.50%。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63,552,692股，占公司H股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1.65%。

此外，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见证律师、公司审计师和财务顾问代表出席及

列席了本次会议。 因工作原因，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未出席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普通决议案均已经出席

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附件《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表决结果统计表》）：

普通决议案

1、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年度报告（含经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〇二一年年度财务报告）》；

2、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5、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审议通过《二〇二一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由本公司董事会提呈的二〇二一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

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包括A股及H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3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本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布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以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施所确定的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包括A股及H股）为基数，依法重

新调整分配总额后进行分配。

（2）同意授权公司任何董事或董事会秘书依法办理二〇二一年度的利润分配的具体事宜。

7、审议通过《二〇二二年度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投资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认为公司衍生品投资具备可行性；

（2）同意授权公司进行折合28亿美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即在授权有效期内任意时点的投

资余额不超过等值28亿美元，且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有效。 额

度具体如下：

① 外汇衍生品投资额度折合25亿美元，外汇衍生品投资的保值标的包括外汇敞口、未来收入、未来

收支预测等。

② 利率掉期额度折合3亿美元，利率掉期的保值标的为浮动利率外币借款等。

8、审议通过《二〇二二年度拟为附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本公司为8家附属公司提供履约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① 同意本公司为8家附属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3亿美元的履约担保 （包括但不限于母公司签署担

保协议等方式）额度，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公司下年

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② 同意在上述额度内由本公司董事会审批具体担保事项。

（2）同意本公司附属公司NETA� TELEKOMNKASYON� A..（以下简称"Neta"）及其附属公司之

间相互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① 同意Neta及其附属公司之间拟为在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相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合计折合

不超过1.2亿美元。 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为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公司下

年度股东年度大会召开之日止。

② 同意授权Neta及其附属公司根据与金融机构的协商及实际情况确定实际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

9、审议通过《二〇二二年度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50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该综合授信额度尚须前述授

信金融机构的批准， 公司在办理该综合授信额度下的具体业务时需要根据公司现有内部规定及相关法

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同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50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期限的范围内

依据公司需要或与授信金融机构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 同时授权董事

会以及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与授信金融机构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额度相关或

与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相关的法律合同及文件。

此决议自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1）公司与该授信金融机构的下一笔新的综合

授信额度得到公司内部有权机构批复，或（2）2023年6月30日二者较早之日止有效。 除非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另有要求或者有业务需求， 董事会将不再出具针对该授信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内不超过该额

度金额的单笔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在该授信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内，且在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允许的范围内， 董事会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与综合授信额度相关

或与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相关的法律合同及文件。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二〇二二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〇二二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830万元人民币（含相关税费，不含餐费）。

（2）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二〇二二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内控

审计费用为126万元人民币（含相关税费，不含餐费）。

特别决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二〇二二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1）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

同时分配发行及处理本公司内资股及境外上市外资股（下称“H股” ）的额外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

内资股及/或H股股份的证券），以及就上述事项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I.�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内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而该要约、协议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

有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间；

II.�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不论依据购买权或其它方式）的内

资股及H股的股本面值总额（以下简称“发行额” ）各自不得超过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的日期本公

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及H股的股本总面值的20%；及

III.�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

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

上述权力；

（2）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两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I.�在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时；或

II.�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销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董事会之权力之日；

（3）董事会根据本决议案第（1）段所述授权决定发行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或H股股

份的证券）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批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与该发行有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股份的定价方

式及/或发行价（包括价格范围），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议），

厘定所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大陆、香港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案及注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

本决议案第（1）段发行股份而实际增加的股本向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及

（4）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

进行本决议案第（1）段中预期的分配发行本公司股份后，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12、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回购A股股份授权方案的议案（有效期从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起）》。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仅是授予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与回购股份有关事宜的权利。目前公

司尚未制定具体的回购股份方案，公司会根据资本市场、公司股价的波动和变化等因素，确定是否进行

回购。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发布的 《关于二〇二二年度回购A股股份授权方

案的公告（有效期从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起）》。

公司委任本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见证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两名监事

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点票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炜律师、王纯律师

3、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

述会议作出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文件；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2日

附件：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

比例

普通决议案（10项）

1

二〇二一年

年 度 报 告

（含经审计

机构审计的

公司二〇二

一年年度财

务报告）

总计

1,487,265,

391

99.76% 2,982,381 0.20% 536,284 0.04%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0,593,

033

99.27% 2,982,381 0.62% 536,284 0.11%

内资股（A股）

1,324,755,

483

99.81% 2,377,181 0.18% 98,7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2,509,

908

99.36% 605,200 0.37% 437,584 0.27%

2

二〇二一年

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1,486,940,

891

99.74% 3,298,881 0.22% 544,284 0.04%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0,268,

533

99.21% 3,298,881 0.68% 544,284 0.11%

内资股（A股）

1,324,430,

983

99.79% 2,693,681 0.20% 106,7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2,509,

908

99.36% 605,200 0.37% 437,584 0.27%

3

二〇二一年

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总计

1,487,097,

791

99.75% 3,132,781 0.21% 553,484 0.04%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0,425,

433

99.24% 3,132,781 0.65% 553,484 0.11%

内资股（A股）

1,324,587,

883

99.80% 2,527,581 0.19% 115,9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2,509,

908

99.36% 605,200 0.37% 437,584 0.27%

4

二〇二一年

度总裁工作

报告

总计

1,487,114,

691

99.75% 3,116,081 0.21% 553,284 0.04%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0,442,

333

99.24% 3,116,081 0.64% 553,284 0.11%

内资股（A股）

1,324,604,

783

99.80% 2,510,881 0.19% 115,7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2,509,

908

99.36% 605,200 0.37% 437,584 0.27%

5

二〇二一年

度财务决算

报告

总计

1,487,130,

191

99.75% 2,924,581 0.20% 729,284 0.05%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0,457,

833

99.25% 2,924,581 0.60% 729,284 0.15%

内资股（A股）

1,324,620,

283

99.80% 2,319,381 0.17% 291,700 0.02%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2,509,

908

99.36% 605,200 0.37% 437,584 0.27%

6

二〇二一年

度利润分配

预案

总计

1,488,433,

875

99.84% 2,247,181 0.15% 103,000 0.01%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1,761,

517

99.51% 2,247,181 0.46% 103,000 0.02%

内资股（A股）

1,324,908,

983

99.83% 2,245,381 0.17% 77,0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3,524,

892

99.98% 1,800 0.00% 26,000 0.02%

7

二〇二二年

度开展衍生

品投资的可

行性分析及

申请投资额

度的议案

总计

1,488,121,

475

99.82% 2,516,281 0.17% 146,300 0.01%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1,449,

117

99.45% 2,516,281 0.52% 146,300 0.03%

内资股（A股）

1,324,596,

583

99.80% 2,514,481 0.19% 120,3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3,524,

892

99.98% 1,800 0.00% 26,000 0.02%

8

二〇二二年

度拟为附属

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

案

总计

1,375,399,

707

92.26%

115,245,

749

7.73% 138,600 0.01%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368,727,

349

76.17%

115,245,

749

23.81% 138,600 0.03%

内资股（A股）

1,301,129,

497

98.03% 25,989,467 1.96% 112,4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74,270,210 45.41% 89,256,282 54.57% 26,200 0.02%

9

二〇二二年

度拟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总计

1,479,265,

042

99.23% 11,036,214 0.74% 482,800 0.03%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72,592,

684

97.62% 11,036,214 2.28% 482,800 0.10%

内资股（A股）

1,324,448,

683

99.79% 2,325,881 0.18% 456,800 0.03%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54,816,

359

94.66% 8,710,333 5.33% 26,000 0.02%

10

关于聘任二

〇二二年度

审计机构的

议案

总计

1,479,999,

011

99.28% 10,657,245 0.71% 127,800 0.01%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73,326,

653

97.77% 10,657,245 2.20% 127,800 0.03%

内资股（A股）

1,323,778,

815

99.74% 3,350,749 0.25% 101,800 0.01%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56,220,

196

95.52% 7,306,496 4.47% 26,000 0.02%

特别决议案（2项）

11

关于公司申

请二〇二二

年度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总计

1,295,266,

411

86.88%

176,633,

165

11.85% 18,884,480 1.27%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288,594,

053

59.61%

176,633,

165

36.49% 18,884,480 3.90%

内资股（A股）

1,287,720,

869

97.02% 38,707,295 2.92% 803,200 0.06%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7,545,542 4.61%

137,925,

870

84.33% 18,081,280 11.06%

12

关于二〇二

二年度回购

A股股份授

权方案的议

案 （有效期

从二〇二一

年度股东大

会起）

总计

1,489,866,

988

99.94% 814,528 0.05% 102,540 0.01%

其中： 与会持股5%以下股

东

483,194,

630

99.81% 814,528 0.17% 102,540 0.02%

内资股（A股）

1,326,631,

696

99.95% 597,368 0.05% 2,300 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163,235,

292

99.81% 217,160 0.13% 100,240 0.06%


